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執事先生：

公共小巴政策

多謝貴聯盟二月四日及三月十三日的來信。

因應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的建議，及經詳細研究

後，政府已在去年十二月完成有關公共小巴的功能和運作情

況的檢討，並已向該委員會提交了一份名為《檢討公共小型

巴士的運作情況》的文件，解釋政府施行的小巴政策的背景

和理念，其中包括小巴的角色和功能、運作情況，以及協助

小巴營運的措施。

扼要來說，鑑於香港有限的路面空間，政府需要發

展集體運輸工具，以提供一個高效率、可靠和環保的運輸網

絡。小巴的主要功用是輔助集體運輸工具，在這方面綠色專

線小巴 (專線小巴 ) 可發揮特別重要的作用，包括提供接駁

服務前往鐵路車站和巴士總站，以及在乘客較少而無須提供

高載客量的交通工具或因路面情況不適合巴士行走等地區，

為市民提供服務。

由於我們已於最近作出上述的檢討及已向交通事務

委員會報告了檢討的結果，現時並無需要就小巴政策再行檢

討。我們認為，現時主要的工作是集中研究如何採取措施，

協助小巴業改善營運情況。這些措施包括規劃新的專線小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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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線，在私人屋 推廣專線小巴服務；探討推行鐵路 /專線小

巴專乘計劃的可行性；協助業界提高服務效率；協助推行小

巴營辦商所提出的有關增加其間接收入的措施；推行改善小

巴服務質素和形象的措施；以及考慮設立更多的小巴落客點

和准許紅色小巴在指定小巴站停泊。在跟進這些措施時，運

輸署會充份考慮議員及小巴業界在交通事務委員會會議上表

達的意見。

至於貴聯盟於信中提出的非專營巴士服務事宜，這

些服務例如居民巴士服務的主要作用是在繁忙時段當專營巴

士和專線小巴未能滿足乘客的需求時，紓緩市民對這些服務

的需求。對於開辦非專營巴士服務的申請，運輸署均會審慎

研究，並會顧及多項相關因素，包括對申請人擬提供的服務

的需要、其他公共運輸營運者已有提供或已作計劃的服務的

水平，以及擬提供服務地區和道路的交通情況等。政府對一

些非專營巴士懷疑違規運作亦非常關注，運輸署會與警方加

合作，採取適當的執法行動，處理違規的非專營巴士服

務。

多謝貴聯盟對公共小巴營運事宜的意見。

謹祝事事順遂！

運輸局局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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